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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0屆第 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

會召開全體委員會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茲

就「如何有效防範家外照顧之托嬰與幼兒園虐童事件發

生，及超收稽查成效之檢討」提出專案報告，謹就本部業

管事項說明如下，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： 

壹、 前言 

截至 109 年 8 月止全國計有 1,218 家立案托嬰中

心，核定收托二歲以下兒童 4萬 3,755名，實際收托 3

萬 125名；另居家托育人員自 103年 12月 1日起，應

向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辦理登記，截至 109 年 8

月止全國取得居家托育服務登記之托育人員 2萬 6,831

人，核定收托未滿二歲兒童 5萬 3,662名，實際收托 2

萬 5,572名。 

有關預防居家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不當對待收托

之兒童，以及托育機構超收情事，本部實有強化管理

機制必要，藉由政策制度檢討及建立標準作業流程，

透過政府、服務提供者及家長三方力量，共同提升托

育服務品質。 

貳、 家外托育預防兒虐事件機制 

本部為防止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員虐童案件發

生，已啟動以下積極作為，期降低發生機率： 

一、 消極資格審核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(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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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稱兒少權法)第 26 條之 1 明定不得擔任居家托

育人員之消極資格，同法第 81條明定托嬰中心工

作人員於任職前審核其有無不適任之消極資格，

爰本部於 109年 2月 4日訂頒兒童及少年福利機

構人員不適任資格認定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

辦法，透過系統資料比對，進行事前把關。 

二、 落實退場機制：針對違反兒少權法第 49條者，已

於 108年 4月 24日修法提高罰鍰額度為新臺幣 6

萬元以上 60萬元以下，並得公布姓名或名稱，且

終身或一定期間內不得再擔任居家托育人員或兒

少福利機構工作人員。另本部建置托育人員登記

管理資訊系統與相關資訊系統介接以比對資料，

將前開人員於系統註記，防止不適任人員任職於

幼托機構。 

三、 公布違法人員資訊：為便利家長辨識托育人員有

無兒虐紀錄，責請地方政府登錄自 101 年起違反

兒少權法裁罰名冊，108年 8月公告資訊於本部社

會及家庭署官網，及 109 年 7 月同步公告於本部

建置之托育媒合平台，供民眾查詢，並由地方政

府不定期更新資訊。 

四、 托育資訊公開揭露：新版托育媒合平台已於 109

年 7 月上線，增加居家托育人員首次取得登記證

書日期、常用語言、收托費用、收托狀態等資訊；

另將托嬰中心許可設立相關資訊公開於網頁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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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負責人姓名、核定及實際收托人數、評鑑等第、

工作人員數、收退費等，提供家長作為選擇居家

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之參考。 

五、 加強訪視輔導及在職訓練：地方政府透過定期與

不定期查核、訪視輔導、評鑑及在職訓練，提升

托育人員照顧服務品質；同時對於有不當照顧之

虞者，特別加強訪視輔導頻率。 

六、 運用外部管理機制：依 108年 4月 24日公告之兒

少權法增訂第 77條之 1，明定托嬰中心應裝設監

視錄影設備，爰本部於 109年 1月 2日訂頒托嬰

中心監視錄影設備設置及資訊管理利用辦法，規

範托嬰中心設置監視錄影設備之區域、設備功

能，應有專責人員維護管理，申請查閱及證據保

全規定等。立案之托嬰中心應於同年 7 月 2 日前

完成設置，本部並要求地方政府於行政查核時，

應抽查監視影像，瞭解托育服務情形。 

七、 建立標準作業流程：本部研訂「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辦理托嬰中心疑似虐待或不當對待案件處理

原則及流程」，業已討論完竣，刻正進行法制作業

程序，以為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托嬰中心疑似虐待

或不當對待案件之準據。對於虐待或不當對待事

件，地方政府應視情節輕重要求負責人召開家長

說明會或通知家長(包含行政處分)，俾利家長掌握

資訊，達到共同監督托嬰中心效果。另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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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需要啟動輔導處遇機制，並將目睹該事件之兒

童一併納入評估及連結相關輔導資源。 

參、 托嬰中心超收兒童稽查情形 

依照兒少權法第 84條規定，主管機關應辦理托嬰

中心之輔導、監督、檢查、獎勵及評鑑事宜，爰地方

政府對於轄內托嬰中心定期及不定期辦理例行查核及

民眾檢舉查核。經統計地方政府查獲托嬰中心超收 107

年 13家、108年 14家、109年 1月至 8月 4家，累計

共 31 家，其中透過例行查核發現者，計 25 家，約佔

80%。 

地方政府查獲托嬰中心超收事實，違反兒少權法

第 83條第 5款規定，依同法第 108條經設立許可主管

機關命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

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；情節嚴重者，

得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，並公布其名稱。經

查 107年至 109年 8月有違規超收事實之托嬰中心計

31 家，其中 25 家於限期改善期間完成改善，另有 6

家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，經科處行政罰鍰。 

肆、結語 

政府有責任督導居家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提供安

全的托育服務環境，本部已積極完善相關法令，建立

不適任人員資訊處理機制，要求托嬰中心設置監視錄

影設備，以及研訂疑似虐待或不當對待案件標準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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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等；另督導地方政府透過定期與不定期查核，瞭

解收托情形，避免超收及不當照顧情事。期待透過政

府、服務提供者及家長三方的共同督導與協力，提升

托育服務品質，讓家長安心送托。 

 

以上報告，請  各位委員指教，謝謝！ 


